
金平在位于西南政法大学沙坪坝校区的家中伏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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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个时代才能产生民法典”
98岁“当代民法史活化石”金平见证新中国民法典立法历程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我的名字叫金平， 平等的平， 公平的平。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平’ 字， 让我的这一生， 与民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着全国两会
开幕， 被誉为“当代民法史活化石” 的我国 98岁民法学家金平教授心情越发难以平静。

今年全国两会上， 各界期盼已久的民法典草案， 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 新中国首部民法典呼之欲出， 中国将迎来“民法典时代”。
而金平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参加了我国前三次民法典起草的专家组成员。 虽然年近百岁， 但金平身体健康， 思维清晰。

98个春华秋实，3次参与民法典立法的亲身经历，夙愿达成，再回首看民法典66年立法历程，金平的话意味深长：“不会再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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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把一个放牛娃培养成了

法学家

以金平的名字命名的 “金

平法学成就奖”， 被称为中国

法学界的 “诺贝尔奖”。 他在

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上率先提出

的 “平等说” 理论， 为民法划

定了一个科学的调整范围， 被

1986 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二

条采纳。

这样一位新中国的法学大

家 ， 最初只是大别山区一个

“差点活不下来 ” 的放牛娃 。

为他这一生点石成金的， 是中

国共产党。

1922 年， 金平出生于安徽金寨县

山区一个普通人家。 那个时代的中国积

贫积弱， 内忧外患。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

1929 年。 那一年， 中国共产党在金寨

发动“立夏节起义”， 组建工农革命政

权， 乡里成立了苏维埃小学， 地主家的

孩子不收， 只收普通农户的娃， 金平迎

来了上学的机会。 贫苦人家的红色学

校， 让金平得以发蒙。

1945 年， 他读完高中， 考上了成

立于抗战中的安徽学院。 不久， 因战争

停办的国立安徽大学复校， 金平转入安

大法律系， 从此结缘法律 70余载。

金平说， 新中国成立前， 国民党管

理下的社会混乱， 没有一点儿依法办事

的观念， 人民所受的压迫太厉害， 他和

家人没少受欺辱。 当时金平觉得， 学了

法律就能不受人欺负， 也可以让老百姓

少受点压迫。

1949 年， 安徽解放。 从小接受过

红色教育的金平报名参军， 经过南京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

的短暂学习， 最后被分配到刚刚解放的

云南曲靖， 担任粮库副主任， 后到司法

科工作。 曲靖人民法院成立时， 他又被

任命为副院长。

1953 年 5 月， 金平被选派到中央

政法干校进修， 成为新中国首批政法人

才。 经过一年多的进修学习， 组织上将

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西南政法学院担任

法学教员。

三次进京参与民法典起

草，从最年轻到花甲老人

1954 年底 ， 走上讲台还

没几个月的金平接到通知， 要

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报

到， 参加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金平说， 很长一段时间他

都没弄明白， 全国人大为什么

会选他这样一名年轻教师参与

立法。 直到多年后， 经历了三

次立法实践， 深切领悟到民法

典颁布之难的金平才有了一些

较深的理解， “一方面当时中

国缺乏法律人才， 给了我这个

小年轻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新

中国的立法领导者们有深意，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立法之不

易， 提前布局， 形成梯队， 为

未来立法工作培养人才。”

就这样， 年轻的金平参加了新中国

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随

即全国人大开展以宪法为基础、 研究制

定几部治国理政关键性大法的工作，民

法与刑法相关起草工作也于当年启动。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 1956 年

12 月， 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征求意见

稿成形， 计四编 433条。 然而， 正当工

作组四处就意见稿征求意见时， “反

右” 运动开始， 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工

作就此搁置。

1962 年， 经济建设开始复苏， 民

法典的起草工作又被提上议程。 金平受

邀再次北上。 金平说： “1964 年下半

年完成了民法草案试拟稿， 并铅印成

册。 这个草案共三编 24 章 262 条。 然

而， 时近‘文化大革命’， 民法典的起

草工作又一次中断。”

1979 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 金平又一次受邀到北京参加第三次

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并担任所有权分组

的负责人。“1980年 8月，大家草拟出了

一个民法草案‘试拟稿’。 这个草案包括

六编， 计 501条。 后来我们又修改了三

次，到 1982年 5月形成了第四稿。 ”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 社会经

济、 生活都处在急剧变动之中， 民法典

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复杂， 最终中央决

定， 以“改批发为零售” 的思路， 采取

成熟一个、 解决一个的办法， 针对现实

生活中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先制

定一个民法大纲。 这就是 1986 年 4 月

12 日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 第三次民法典的编纂也随之再次

搁置。

至此， 那个 32岁初出茅庐的金平，

已经成为 60 多岁的老者。 回看这三次

立法活动， 金平说虽然可惜， 留下了他

一生的遗憾， 但并不是没有收获的。

只有这个时代， 民法典颁

布才具备所有必需条件

“真理会越辩越明， 法学

体系的成熟还需要实践的积

累， 三次立法活动以法的视角

证实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

为我国的民事立法积累了理论

基础， 培养了人才。” 金平说，

民法典从第一次到第三次， 再

到后来的第四次， 在不少问题

上学者们的讨论非常激烈， 也

代表了那个时期社会上不同思

想的交锋。

回顾整个新中国有关民法典的立法

活动， 金平说制定颁布一部在世界范围

内都有重要影响力，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民法典， 需要具备许多条件， 最主要的

包括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 强有力的党

的领导， 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到一定程

度， 以及法学实践有了相当丰厚的积

淀。 “前三次之所以失败， 就是缺失这

样那样的关键条件， 反过来说， 中国只

有发展到了当下这个时代， 才具备了民

法典颁布的所有必需条件。” 金平说。

“几代人的努力下， 中国这艘巨轮

行驶到当前这个时代， 党领导各族人民

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成

熟， 社会稳定平和， 市场经济蓬勃发

展， 法律界也有了充分的理论实践基

础，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 金平说， 这次编纂民法典工作

能顺利完成有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就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这

一次的民法典编纂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 正是由于党中

央的高度重视， 民法典编纂工作才能顺

利进行。

其次是民事立法、 民法研究和司法

实践的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我国的民事立法与民法学研究都取得了

巨大进步， 不仅先后颁布了民法通则以

及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

行法，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学理论。 同

时， 司法实践也积累了大量的司法审判

经验，这都为民法典编纂奠定了基础。

此外金平强调， 改革开放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民法治观念的变化

也在客观上呼唤着民法典的到来。

一部与时俱进、 反映时代

要求的民法典

“我的一生都在学习和研

究民法， 所以我一直关注着民

法典的起草工作。 我退休后，

全国人大还曾寄过一些民事方

面立法的审议意见稿征求我的

意见， 我的许多学生还在继续

着我的工作， 积极参与到民法

典的编纂中来 ， 这让我很欣

慰， 感觉还在为实现这个目标

奋斗。” 金平说。

临近全国两会开幕， 金平越发频繁地

翻看即将审议的民法典草案， 他说， 这是

一部与时俱进、 反映时代要求的优秀民法

典， 主要有三大亮点。

第一， 在法典的定位上， 草案将民法

典编纂作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极大扩充了民法典的

社会功能。 民法典所规定的各项制度与规

则， 不仅涉及民事领域的一般规则， 更关

系和作用于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的各个方面。

第二， 在民法的理念上， 引入了生态

保护的观念， 提升了民法典的思想水平。

草案不仅在总则第 9 条规定了“绿色原

则”， 而且还在合同、 物权、 侵权责任等

分编的具体规定中强化了生态环境保护的

要求， 既传承了天地人和、 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传统文化理念， 又体现了十八大以

来的新发展理念。

第三， 在具体制度上， 草案与时俱

进， 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比如， 草案继承

了民法通则中有关人身权的规定， 回应人

格权保护的现实需求， 将人格权独立成编

进行规定， 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法治思想。 另外， 还在总则和合同、 侵权

责任等分编中对网络数字时代的新型法律

问题进行了规定，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此外， 在一些具体的规定上， 草案

也有一些亮点。 比如， 专门规定了民法法

源的问题， 承认了精神损害赔偿等。” 说

起手中的这部民法典草案， 金平的思维格

外清晰， 精神越发健朗。

依法治国的实践没有停歇的

时候

“我活到近百岁， 越发发现

有许多不会的东西 、 不足的地

方 。 我想 ， 我们的事业也是一

样。 特别是中国依法治国的实践

没有停歇的时候。” 金平说， 民

法典是几代民法人的共同追求，

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真是自己的一

大幸事。 民法典的颁布必将对我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稳定、 和谐

提供保障， 成为我国法治进程中

值得铭记的一件大事。

“从目前的草案来看， 民法典的内容

比较丰富了， 总体值得肯定。” 金平说，

当然， 法律体系是不断完善的过程， 他认

为对于民法典， 后来者在如何更好地反映

我国的实际需要， 体现中国特色， 最终更

好地服务于社会与人民的问题上还可以进

一步研究。 比如， 在土地、 自然资源的合

理利用方面， 在国家、 集体所有权的实现

方面， 草案的规定还比较原则， 值得进一

步的研究与完善。 事实上， 民法典的颁布

也不是我国民事立法的终点。 改革未有终

期， 民法典本身也会依据社会现实的不断

发展而进行修改、 完善。

此外， 金平强调“天下之事， 不难于

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 如何有效协调

民法典与司法解释的关系， 促进民法典的

有效实施， 让民法典从纸面上的法变成行

动中的法； 如何把民法典的价值理念、 制

度规范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科学阐释，

让民法典的精神深入人心， 成为一次生动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 也都

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